
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
行政处罚决定书
粤中三角执罚字〔2025〕274号
姓名：梁子健
居民身份证：45090219****21****
住址：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******
2025年5月31日，本单位执法人员在中山市三角镇沙栏桥头巡查时，发现你以四轮机动车（桂K30***）为工具经营活禽。该地点不是指定的集中摆卖场所，现场你未能出示营业执照及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。
以上事实有《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录》、《询问笔录》、现场视频、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。
你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第二条“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的规定，从事无证无照经营”的规定。
本单位已于2025年9月27日告知你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，并明确告知你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。你未向本单位提出陈述、申辩。该事实有《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粤中三角执罚告〔2025〕274号）、送达回证等材料为证。
经调查，你使用四轮机动车（桂K30***）从事活禽无照流动经营的行为属初次违法。由于你未能提供进货单据及销售台账，因此对你的违法所得不予认定。根据你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参照《中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（城市管理类）》第四大类工商行政管理类第三项第四点“使用小汽车、货车、面包车等四轮以上机动车从事无照流动经营,初次违法，责令停止经营，并处2000元罚款”的规定，你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处罚裁量档次。
依据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第十三条“从事无照经营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明确规定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”的规定，本单位决定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	罚款人民币贰仟圆整（¥2000.00）。


你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缴款须知要求缴纳罚款（详见《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》）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。
如你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山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（地址：中山市博爱五路68号中山市司法局一楼大厅8号窗口）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也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，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
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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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送达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:受送达人粤信签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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